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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7.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大会, 

    回顾其 1992年 11 月 25日第 47/33号和 1993年 12月 9日第 48/31 号决议, 

    又回顾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1
 并决定建议召开国际

全权代表会议来研究该规约草案和缔结一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
2
 

    并回顾其 1994年 12月 9日第 49/53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一个开放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各专

门机构所有成员参加的特设委员会,以审查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

行政问题,并根据审查结果审议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的各种安排, 

    回顾其 1995年 12月 11 日第 50/46号决议, 其中决定参照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特设委员会的

报告,
3

 设立一个开放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参加的筹备委员

                                                        
1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号 (A/49/10),第 91 段  
2
 同上,第 90段  
3
 同上, 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22号 (A/50/22)  
4
   见 A/AC.244/1 和 A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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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一步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并在考虑到会议

期间所表示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起草案文,以期拟订广泛可以接受的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综

合案文,作为朝向召开全权代表会议加以审议的下一个步骤;又决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应以国际法委

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作为基础,并应考虑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国按照大会第 49/53号决议第 4

段向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书面评论意见
4
和在适当情况下由有关的组织提出的

意见,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继续讨论规约草案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和行政问题,并开始审议草案案文,以

期拟订一项广泛可以接受的国际刑事法院公约综合案文, 

    又注意到主要的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仍有待解决, 

    并注意到筹备委员会深知国际社会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心,并根据进展情况,建议大会重申

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并给予进一步的指导, 

    回顾大会在其第 50/46 号决议内坚决决定根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就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最

后拟定和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 包括对会议的时间和会期等问题作出决定,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认识到这是应由大会决定的一个问题,并根据其工作计划,认为把在 1998 年举

行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视为可行是切合实际的, 

    认识到今后的工作安排必须保持一些灵活性,以确保全权代表会议的成功, 

    表示高度赞赏意大利政府再次表示愿意担任 1998 年 6 月举行的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会议的东道

国, 

 1.  注意到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5 包括其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并表示赞赏委

员会所做的有用工作和在履行其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又注意到各国政府于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审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时提出

的各种意见; 

   3.  决定重申筹备委员会的任务 ,并指示它按照其报告第 368 段继续进行工作 ;
6             

                                                        
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2号 (A/51/22)  
6 该报告第一卷第 368段全文如下  

  筹备委员会希望强调,这些讨论是有益的,辩论进行时表现了合作的精神 鉴于所取得的进

展,并且意识到国际社会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心,筹备委员会建议大会重申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并

向筹备委员会发出以下的指示: 

     (a) 在召开外交会议之前举行 3次或 4次会议,共计不超过九个星期 安排好工作,以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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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决定筹备委员会于 1997年 2月 11 日至 21 日 8月 4日至 15日和 12月 1 日至 12日,以

及1998年 3月 16日至 4月 3日举行会议,以完成提交外交会议的可以得到广泛接受的公约综合案文,

并请秘书长向筹备委员会提供它为了进行工作所需要的设施; 

    5.  并决定于 1998年举行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以期最后拟定和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 

    6.  敦促尽量多的国家参加筹备委员会,以促进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支持; 

    7.  请秘书长设立一个特别基金,资助最不发达国家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和参加全权代表外交

会议,并吁请各国为该特别基金提供自愿捐助; 

    8.  决定将题为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以便作出必要

的安排在 1998年举行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除非大会鉴于有关的情况另作决定  

 

1996年 12月 17日 

第 88次全体会议 

� 

 

 

                                                                                                                                                                                
够在 1998年 4月最后完成,并容许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参加 工作应该以若干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

形式进行,重点在于谈判各项建议,以求产生公约的综合草案,提交外交会议 工作组不应同时举行会

议 工作方法应保持充分的透明度,并应以普遍协议达成,以保证公约的普遍性 不要求提交关于辩论

情况的报告 将向 各个工作组提供口译和笔译服务; 

     (b) 处理下列议题: 

            罪行的定义和要素; 

            刑法的原则和刑罚; 

            法院的组织; 

            各种程序; 

            补充关系和触发机制; 

            与各国的合作;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与联合国的关系; 

            最后条款和财务事项;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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